
「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」

申請核銷注意事項

一、 申請單位應依「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 申請單位應以公開方式周知該活動受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」補助或將本局列為

贊助單位。公開周知方式包括書面文件 (如會議手冊)、網際網路公告、電子郵件

通知、媒體廣宣或其他本局同意之方式。

三、 核銷結案時證明文件以提供正本為原則，如為影本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單位大

小印章

四、 核銷結案成果報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之處，恐違反刑

法第 214條使公務人員刊載不實之罪，本局並將依本辦法辦理。

五、 本局基於業務核銷所需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個人姓名資料。

六、 若實際發送之商圈夜市券及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與核定申請數不符，應於成果

報告書說明理由，並將剩餘之票券卡片或等值現金歸還本局。若有轉售或其他不當

使用之情事，相關法律責任概由申請單位承擔，且不得再次提出本計畫之申請。

七、 本注意事項為一般原則，如有未盡事項，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。如有變更則依新規

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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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憑證用紙      (      範例      )  

申請單位： 

黏貼單據：       張

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
金額 用途說明

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

負責人：(請核章 ) 會計（出納）： (請核

章 )

製表： (請核章 )

(      　憑　　證　　黏　　貼　　線　      )  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 請黏貼「正本」單據發票

二、 單據發票抬頭應為受補助單位，並先行黏貼於單位專用之黏貼憑證用紙，且應經

由受補助單位內部核章程序，若為三聯式發票應附第二、三聯。除原申請計畫書所

列之支出外，其餘均不予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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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○○○○○○(案名)」經費總收支結算表

科目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金

額

申請補助款 黏貼憑證編號

○○費  

1.

2.

3.

小計

○○費

小計

小計

小計

小計

合計

一、支出經費結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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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別：新台幣



二、收入經費結算表：

經費來源 預算金額 實際收入金額 分攤比例

1. 高雄市政府核定補助經費 ( 請填寫申請時經費總收

支結算表 -3. 擬向高雄市

政府申請補助經費之金額)

(b) =(b)/(a)

2. 其他單位補助、捐助、獎

勵及收費情形

( 請填寫申請時經費總收

支結算表 -2.其他單位補

助…之金額 )

（請詳列來源）

(c) =(c)/(a)

3. 申請單位自籌款 ( 請填寫申請時經費總收

支結算表 -4.申請單位自

籌款之金額 )

(d) =(d)/(a)

合計 (a) 100%

※本表可依實際需要增減變更

經辦人 會計 負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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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據

一、申請單位 _________________辦理________________(活動名稱 )檢

附核銷相關文件，辦理請款事宜。

二、茲收到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核撥費用計新臺幣 ______

_____元整。

此致 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撥款金融機構：

帳戶名稱：

帳號：

(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如後附 )

立據(申請)單位：

負責人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統一編號：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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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○○○○(會議、展覽、活動名稱)」簽到表 (範例)

一、日期：

二、地點：

第○頁 /共○頁

NO. 姓名 國籍/縣市別

(請依國別/縣市別排序)

簽到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※本表格若有欄位不足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，人數應與申請時活動計畫書相符，如未

    達或誤差太大將不予補助或扣減補助

※請於最末頁加註「本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之處，本申請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」，

並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(單位及負責人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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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○○○○(會議、活動及展覽名稱)」商圈夜市券及會展交通票券

(QR code)簽領清冊

一、日期：

二、地點：

第○頁 /共○頁

NO. 廠商(單位)名

稱 /姓名

數量 領取人簽名

1.
1張商圈夜市券

1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2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3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4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5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6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7.
○張商圈夜市券

○張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

※本表格若有欄位不足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

※若實際發送之商圈夜市券及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 與核定申請數不符，應

於成果報告書說明理由，並將剩餘之票券卡片或等值現金歸還本局。若有轉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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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不當使用之情事，相關法律責任概由申請單位承擔，且不得再次提出本

計畫之申請。

※請於最末頁加註「本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之處，本申請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

任」，並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 (單位及負責人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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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

___________(旅宿名稱 )住宿證明

茲證明______________(單位或個人)



住宿房型：

單人房： _____間 四人房： _____間

雙人房： _____間



入住日期：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(星期 _____)



退房日期：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(星期 _____)

以上無訛，特此證明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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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宿名稱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「○○○○(會議、活動及展覽名稱)」住宿清冊

第○頁 /共○頁

NO. 旅宿名稱 住宿人數或房間數

1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2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3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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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5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6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7.

共計 __________人或 __________間房

※住宿人數或房間數應與申請時活動計畫書相符，如未達或誤差太大將不予補助或

    扣減補助，本表格若有欄位不足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

※請依照「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住宿證明」文件順序整理為本清

冊。

※請於最末頁加註「本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之處，本申請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

任」，並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 (單位及負責人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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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○○○○○○(案名)」成果報告書

項目 注意事項

一、 活動基本資料表 含活動名稱、日期、地點、主辦單位、活動成果

二、 議程表或行程表 活動期間行程安排

三、 與會重要人士列

表

四、 活動內容概述 簡要說明活動過程及辦理情形

五、 活動新聞報導或

新聞稿

六、 照片 (數張 ) (一 )活動照片須加註時間及事件之文字註解

(二 )活動照片須能清楚呈現計畫全貌，以利檢核相

關活動之確實執行。

(三 )佐證本局所補助事項，如發贈商圈夜市券及會

展交通票券(QR code)、活動過程紀錄等，並同

意照片供本局對外宣傳業務使用。

七、 受本局補助之公

開周知方式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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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圖文證明

八、 商圈夜市券及會

展交通票券(QR 

code) 未全數發

送之原因

九、 效益及產值 (一 )質化效益：

(二 )量化效益：

參與人數及產值：

1. 參與人數：

2. 觀光產值：

3.商業訂單產值：新台幣________元 (展覽用，

會議、活動如無則免填)

十、 其他

※裝訂方式請以橫書直式編排，紙張大小採 A4 規格紙張，雙面印刷為原則，並編

訂頁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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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」

核銷文件自我檢查表

項

次

文件項目

(如為影本，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單位大小章 )

檢查(打

√ )

一、 補助項目支用單據發票正本

二、 收支結算表

三、 領據

四、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

五、 實際於本市合法住宿證明及其清冊

六、 實際出席人員之簽到表

七、 商圈夜市券及會展交通票券 (QR code)簽領清冊

八、 成果報告書

九、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旅遊平安保險或其他相關保險證明

十、 其他本局視實際情況要求指定資料

受補助對象申請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其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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